
股票代码：600231� � �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编号：临2020-033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票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宏

运（深圳）资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运资本”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180,209,475

股，占总股本的6.50%；本次质押展期180,209,475�股后，累计质押数量为180,209,475股，占其所

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6.50%。

一、股份质押展期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收到宏运资本函告，获悉其将质押给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司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209,475股办理了质押展期，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

售股

（

如

是

，

注明限

售类型

）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宏运

（

深

圳

）

资本

有限公

司

否

180,209,475

股 否 否

2020

年

4

月

24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东吴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100% 6.50%

自身资

金需求

合计

180,209,475

股

100% 6.50%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

形。

3、上述质押展期系对前期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4、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宏运资本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80,209,475股全部办理了质押手续，具

体情况见上表。

二、宏运资本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强制平仓或强制过户的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股票代码：600231� � �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编号：临2020-034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0]204号” 文批准，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钢股份”或“公司” ）公开发行4.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已于2020年4月17日发行完成，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募集资金总额4.4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8,

386,900.50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31,613,099.50元。2020年4月17日，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行验资并出具了容诚验字[2020]110Z0003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发

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及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并与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存

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开户行” ）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朝阳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监管协议》” ）。 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0年4月17日止，凌钢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440,000,000.00元，扣除

含税保荐及承销费用6,600,000.00元后，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余款433,400,000.00

元，于2020年4月17日划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具体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缴入金额 缴入日期

盛京银行朝阳分行

1515020102000007712 433,400,000.00 2020

年

4

月

17

日

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主要系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金额包含尚未划

转的部分发行费用。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与开户行（乙方）、保荐机构（丙方）签署的《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该专户仅用于甲方“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原料场改扩建工程项

目及偿还公司债务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可以以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方式

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而定 ，但必须及时通知丙方，各种

具体存放方式下的明细按月向丙方报送。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的本息将及时转入本协议

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三）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管理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四）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

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

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

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五）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林、 管恩华或其他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到乙方查

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若丙方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应当将盖有丙方公章的证明文件书面通

知乙方。被更换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的所有相关授权自动失效。

（六）乙方按月（每月8日之前）向甲方出具专户银行对账单，并抄送丙方。乙方应保证对

账单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七）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募集资金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且达到

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甲方应当于支取之日起5个工作日以电话、传真等方式通知丙方保荐代

表人，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取凭证及说明。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或丙方均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专户。

（九）若丙方发现甲方从专户支取款项违反本协议规定或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

关规定，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公告以澄清事实；若在丙方提醒后而甲方未作纠正，且后果可能危

及丙方声誉的情况下，丙方有权向监管部门报告。

（十）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为避免疑问，乙方仅履行本协议项下明确约定的职责和义务，乙方不对专

户的资金使用和划付进行监管。

（十一）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本协议项下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争议，应

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交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十二）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

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后失效。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224� � �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2020-030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吴培生先生的函告，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吴培生 是

40,500,000 17.60% 5.55%

否 否

2020

年

4

月

23

日

2021

年

4

月

23

日

浙商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个人资

金

需要

吴培生 是

13,500,000 5.87% 1.85%

高管锁

定股

否

2020

年

4

月

23

日

2021

年

4

月

23

日

浙商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个人资

金

需要

合计

- 54,000,000 23.47% 7.40%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吴培生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吴

培

生

230,112

，

000

31.54% 82

，

400

，

000

136

，

400

，

000

59.28% 18.70% 95

，

900

，

000 70.31% 76

，

684

，

000 81.83%

合

计

230,112

，

000

31.54% 82

，

400

，

000

136

，

400

，

000

59.28% 18.70% 95

，

900

，

000 70.31% 76

，

684

，

000 81.83%

注：上表“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中限售股均为

高管锁定股。

二、其他说明

控股股东吴培生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足够的资金偿还能力，股份质押风险可控，不

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本次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

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

露工作。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300772� � � � �证券简称：运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8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

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的议

案》。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将于2020年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618� � �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8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定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2020年第一

季度报告》，因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员工返岗受阻，复工时间有所延迟，为确

保《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秉着对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公司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申请并取得同意，《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时间延期至2020年4月30日。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142� � � �证券简称：沃森生物 公告编号：2020-042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

况、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于2020年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425� � � �证券简称：中建环能 公告编号：2020-024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4月24日（星期五）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为使投资者更加真实、准确地了解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等各方面

情况， 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25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建环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002933� � � �证券简称：新兴装备 公告编号：2020-023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

股东戴岳先生的通知 ，获悉戴岳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

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戴岳 是

1,380,000 3.09% 1.18%

是

（

首发

前限售

股

）

是

2020-04-

23

2022-04-

21

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股票质 押

式回购补

充质押

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戴岳

44,591,

512

38.00% 18,120,000 19,500,000 43.73% 16.62% 19,500,000 100.00% 25,091,512 100.00%

郝萌乔

4,000,000 3.41% 0 0 0.00% 0.00% 0 0.00% 4,000,000 100.00%

戴小林

1,529,686 1.30% 0 0 0.00% 0.00% 0 0.00% 1,529,686 100.00%

王苹

1,529,686 1.30% 0 0 0.00% 0.00% 0 0.00% 1,529,686 100.00%

合计

51,650,

884

44.01% 18,120,000 19,500,000 37.75% 16.62% 19,500,000 100.00% 32,150,884 100.00%

三、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回购补充质押交易确认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北京新兴东方航空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300621� � � �证券简称：维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9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议案进行表决，按照规定

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 4月24日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相关议案，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4�月 24�日（星期五）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4�月 24�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 月 24�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4�月 24�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新洲路以西、莲花路以南振业景洲大厦裙楼101，深

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楼220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的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张汉清先生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人， 代表股份140,846,55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7.635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40,374,8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409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471,7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26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代表、见证律师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1.00�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00� �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00� �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4.00� �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5.00� � �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756,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2％；反对369,2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3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0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324％；反对369,2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67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张汉清先生、张汉洪先生、彭金萃女士系关联股东，已按照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议案6.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0年-2022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7.00� � �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8.00� � �审议通过《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502,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8％；反对343,9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289％；反对343,9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9.00� � �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0.00� � �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502,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8％；反对343,9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3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289％；反对343,9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1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1.00� �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2.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2020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502,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4％；反对344,5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3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242％；反对344,5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3.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502,0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54％；反对344,55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44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3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242％；反对344,55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75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4.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15.01� � �审议通过《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2� � � �审议通过《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3� � �审议通过《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4� � �审议通过《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5� � �审议通过《债券利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6� � �审议通过《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7� � �审议通过《转股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8� � �审议通过《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09� � �审议通过《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0� � �审议通过《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1� � �审议通过《赎回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2� � �审议通过《回售条款》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3� �审议通过《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4� � �审议通过《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5� � �审议通过《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6� � �审议通过《债券持有人及债券持有人会议》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7� � �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8� � �审议通过《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19� � �审议通过《担保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15.20� � �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十五的20项子议案均属于特别议案，都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16.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17.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18.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

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19.00� �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20.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21.00� �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

相关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7,7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02％；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07,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91％；反对168,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项议案属于特别议案，已获现场与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议案22.00� � �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自愿性股份减持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432,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551％；反对194,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44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932,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319％；反对194,1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6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张汉清先生、张汉洪先生、张汉伟先生、彭金萃女士系关联股东，深圳市维业控股有限公

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上述股东依照有关规定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高翔律师、杨萍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现场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28

2020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